《中国水利史典》编纂委员会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史办[2013]3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做好《中国水利史典》各分卷第一册

交稿工作的通知
《中国水利史典》各分卷主编：
为保证按期完成国家出版基金项目《中国水利史典》一期工程编纂任务，根据李国英副部长代表全书编委会与各分卷主编签订的《中国水利史典编纂工作目标责任书》以及《〈中国水利史典〉各卷编纂工作安排及要求》的有关规定，各分卷编纂机构务必于2013年5月底之前完成第一册编纂任务（“完成”指：卷内完成点校、初审、复审，全书专家委员会终审合格），并向全书编委会办公室提交书稿。现就做好第一册交稿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：

（一）交稿时间要尽早
考虑到全书专家委员会对书稿终审需要一定时间，各分卷编委会最迟必须于5月10日前将第一册书稿提交全书编委会办公室，越早交稿越好，决不能出现交稿时间拖延现象，否则由此导致整个项目进度受到影响的，全书编委会将对相关责任单位通报批评。
（二）书稿质量要保证
各分卷编委会应严格按《<中国水利史典>点校工作细则》规定的内容、要求完成点校工作，所交书稿须通过卷内组织的初审（一审）、复审（二审），符合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质量管理有关要求，错误率小于1/10000。提交书稿时，应附一审、二审意见书（复印件），并由卷主编（或委托的副主编）在书稿交接单上签字，单位盖章。如经全书专家委员会终审（三审）判定书稿为不合格，退回返工导致整个项目进度受到影响的，全书编委会将对相关责任单位通报批评。
（三）主编履职要到位

当前，保证各分卷第一册按时交稿是《中国水利史典》各分卷主编的首要职责，请各分卷主编切实维护《中国水利史典编纂工作目标责任书》的严肃性，认真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加强统筹协调，加强督促检查，加大工作力度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按规定时间做好第一册交稿工作，为《中国水利史典》一期工程编纂任务顺利完成打下基础。
附件：《中国水利史典》各分卷第一册交稿时间表
《中国水利史典》编委会办公室（代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3月21日
附件：
《中国水利史典》各分卷第一册交稿时间表
	分 卷
	责任单位
	主 编
	交稿时间

	综合卷
	
	郑连第
	2013.5.10前

	长江卷
	长江水利委员会
	刘雅鸣
	2013.5.10前

	黄河卷
	黄河水利委员会
	陈小江
	2013.5.10前

	淮河卷
	淮河水利委员会
	钱  敏
	2013.5.10前

	海河卷
	海河水利委员会
	任宪韶
	2013.5.10前

	珠江卷
	珠江水利委员会
	岳中明
	2013.5.10前

	松辽卷
	松辽水利委员会
	党连文
	2013.5.10前

	太湖及东南卷
	太湖流域管理局
	叶建春
	2013.5.10前

	运河卷
	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
	匡尚富
	2013.5.10前

	西部卷
	
	蔡  蕃
	2013.5.10前


注:一期工程珠江卷、松辽卷、西部卷各一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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